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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司法局 玉溪市司法鉴定协会
关于开展2019年司法鉴定法律服务案卷
评查工作的通知

各司法鉴定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执业行为，增强司法鉴定质量意识，提高司法鉴定公信力。市司法局、市司法鉴定协会决定组织开展2019年司法鉴定法律服务案卷评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查的范围和数量
各司法鉴定机构2018年已办结的司法鉴定法律服务案卷，主要评查法医类、物证类、林业类、司法会计类和资产评估类等方面的司法鉴定案件。按照各机构开展的业务范围分别抽取1--2件司法鉴定案件参加评查，全市共计抽取12件案卷进行评查。
其中：云南玉溪市铭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精神病鉴定案件2件；玉溪明镜司法鉴定中心法医毒物鉴定案件1件、文书司法鉴定案件1件；玉溪天平司法鉴定所法医临床鉴定案件2件；云南玉溪通力司法鉴定所司法会计鉴定案件1件、资产评估司法鉴定1件；玉溪市红塔司法鉴定所法律援助鉴定案件2件；玉溪市玉林司法鉴定中心野生动物鉴定案件1件、木材司法鉴定案件1件。
二、评查的方式和标准
（一）评查方式
案卷评查采取封闭式集中评查的方式进行，对司法鉴定办案的过程、结果、依据、效果进行评查，主要从鉴定程序、文书规范、实体意见等方面进行评查。
（二）评查标准
评查司法鉴定法律服务案卷要严格按照评查内容和标准进行打分，确定为优秀、合格、不合格案卷。优秀案卷：遵循司法鉴定程序，适用技术标准或技术规范准确，文书制作规范，无违规收费行为，评分在90分以上的；合格案卷：遵循司法鉴定程序，适用技术标准或技术规范准确，无违规收费行为，文书制作规范存在瑕疵，但不影响司法鉴定意见的准确性、客观性，评分在80-89分；不合格案卷：存在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适用技术标准或技术规范不准确，文书制作不规范，属于明显错鉴，违规收费，受到有效投诉等情形的，评分在79分以下。
三、评查的时间和地点
评查时间：2019年8月1日（星期四），共1天。
评查地点：市司法局516会议室。
四、评查人员
组  长：束  薇  市司法局公法科  科长
副组长：普仕林  市司法鉴定协会  会长
成  员：张  凤  云南玉溪市铭院司法鉴定中心负责人
        韩启富  云南玉溪市铭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
        李寿云  玉溪明镜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
        吕树祥  玉溪明镜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
        普英俊  玉溪天平司法鉴定所负责人
        彭建慧  云南玉溪通力司法鉴定所鉴定人
        刘江平  玉溪市红塔司法鉴定所负责人
        刘震杰  玉溪市红塔司法鉴定所鉴定人
        柴柏羽  玉溪市玉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
五、有关要求
1、市司法局公服科和市司法鉴定协会全程参与评查，并做好监督和指导工作。
2、案卷评查工作事关我市司法鉴定质量的全面提升，各机构要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配合做好案卷评查工作，并于评查当日携参评卷宗至评查地点。
3、评查的案卷由各机构按评查类别和数量要求选定，重点突出选取出庭作证、重新鉴定、法律援助等方面的鉴定案件。
4、评查人员需对每一件评查案卷提出明确的评查意见，并认真填写《2018年度司法鉴定法律服务案卷评查表》（附件）。
5、司法鉴定法律服务案卷根据评查情况评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评查结果将在全市进行通报，对本次评查不合格案卷将责令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予以纠正，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附件：2018年度司法鉴定法律服务案卷评查表



玉溪市司法局             玉溪市司法鉴定协会
               2019年7月29日











附件
2018年度司法鉴定法律服务案卷评查表
司法鉴定机构名称：                                     案卷名称：
	序号
	项目
	评查内容
	评分标准
	评查分

	1
	司法鉴定的委托与受理（25 分）
	与委托人或当事人签订《司法鉴定委托书》或《司法鉴定协议书》（载明委托人或当事人基本信息、委托事项、是否属于重新鉴定、鉴定用途、与鉴定有关基本案情、鉴定材料清单、鉴定费用及收取方式、鉴定意见书送达方式、鉴定时限、其他约定事项、鉴定风险提示，落款签章是否完备）（10分）
	《司法鉴定委托书》或《司法鉴定协议书》内容每缺1项扣1分
	

	
	
	有委托人或当事人签名的《司法鉴定告知书》（3分）
	
	

	
	
	有委托人或当事人的身份证明（2分）
	
	

	
	
	属于本机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5分）
	
	

	
	
	鉴定用途合法，不违背社会公德（5分）
	
	

	2
	司法鉴定的实施（35 分）
	指定2名具有同一鉴定事项执业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5分）
	
	

	
	
	建立鉴定材料接收、保管、使用和退还的管理制度，依照技术规范保管和使用鉴定材料（3分）
	
	

	
	
	鉴定人对鉴定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并签名，记录内容真实、客观、准确、完整、清晰，记录的文本资料、音像资料等存入鉴定档案（2分）
	
	

	
	
	到现场提取鉴定材料，不少于2名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其中至少1名为该鉴定事项的鉴定人（5分）
	
	

	
	
	现场提取鉴定材料时，有委托人指派或者委托的人员在场见证并在提取记录上签名（3分）
	
	

	
	
	适用技术标准或技术规范准确（5分）
	
	

	
	
	在程序通则规定的时限或在约定的时限内完成鉴定（5分）
	经机构负责人批准延长时限的，应当有批准文件。
	

	
	
	需要延长鉴定时限的，有《延长鉴定时限告知书》（2分）
	无此情形的，不扣分
	

	
	
	符合终止鉴定情形的，有《终止鉴定告知书》（2分）
	无此情形的，不扣分
	

	
	
	需要对案件进行复核的，有《司法鉴定复核意见书》（3分）
	无此情形的，不扣分
	

	3
	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出具（20分）
	司法鉴定意见书按照统一格式制作，基本要素齐全（4分）
	
	

	
	
	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表述准确清晰（4分）
	
	

	
	
	司法鉴定意见书整洁、美观，无文字和标点符号错误（4分）
	
	

	
	
	司法鉴定人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上签名或盖章（4分）
	对照修订前后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
	

	
	
	司法鉴定意见书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4分）
	
	

	4
	其他（20分）
	无违规收费情形（10分）
	
	

	
	
	无司法鉴定人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情形（5分）
	无此情形的，不扣分
	

	
	
	无受到有效投诉（5分）
	
	


评查人员签名：                 评查时间：2019年8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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